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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樓
承辦人：張綮恮
電話：1999或02-27208889分機2743
傳真：02-27595769
電子信箱：qc114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1922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臺北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供袋地通行處

理原則」業經本府112年11月21日府財產字第11230285261

號令修正發布，函轉該原則發布令、修正總說明、修正對

照表及修正規定各1份，請查照並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

一、依本局112年11月29日北市都規字第1123082320號函辦

理。

二、本案納入本局112年臺北市建築法令及函釋彙編第112067

號，目錄第一組編號第034號。

三、網路網址：https://www.dbaweb.tcg.gov.tw/taipeilaw

/Law_Query.aspx。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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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
南區
承辦人：鄧雅今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268
傳真：02-27593317
電子信箱：udd-12443234@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規字第11230823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9142463_1123082320_1_ATTACH1.pdf、

29142463_1123082320_1_ATTACH2.pdf、29142463_1123082320_1_ATTACH3.pdf、
29142463_1123082320_1_ATTACH4.pdf)

主旨：「臺北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供袋地通行處

理原則」業經本府112年11月21日府財產字第11230285261

號令修正發布，函轉該原則發布令、修正總說明、修正對

照表及修正規定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府112年11月21日府授財產字第11230285262號函辦

理。

正本：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建管處 1121129

*DDAA1126192276*





臺北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供袋地通行處理

原則修正總說明 

本府為規範私有土地因臨接道路兩側或單側之都市計畫帶狀公

共設施用地而為出入需要，需使用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作為通行之

用，於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訂頒「私有土地因僅臨接道路兩

側或單側之都市計畫帶狀公園、綠地、人行步道、道路護坡用地、

交通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無其他出入通路，該土地為出入需要，

需使用該等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以連接計畫道路，是否需計收償金之

處理原則」，經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正，名稱並修正為「臺北

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供私有土地通行處理原則」(以

下簡稱本處理原則)。 

本處理原則茲因距前次修正已逾七年，社經環境有所變化；為

利實務執行，本次針對公有袋地使用權人亦得適用本處理原則等情

形予以納入，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因袋地不僅限於私有土地，為利實務執行，本次修訂納入提供

公有袋地使用權人得申請通行，現行規定有關「私有土地」均

修正為「袋地」或予以刪除。（修正名稱及修正規定第一點至

第三點、第五點至第九點） 

二、 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地通行作業要點」及「新北市政

府辦理市有土地提供袋地通行作業要點」規定，針對袋地予以

定義，並明定申請人之資格。（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三點） 

三、 明定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之申請方式及應附申請文件，

並明定申請人知悉其申請結果及相關權利義務之方式。（修正

規定第四點） 

四、 依本處理原則簽訂之維護管理行政契約，現行規定契約範本為

本處理原則之附件，其修正需循法規修訂程序辦理；考量契約

常因應實務執行修正，為免後續本處理原則修訂致契約內容無

法即時調整，爰刪除「（範本如附件）」文字。另重新檢視依本



處理原則所訂契約性質應為私法契約，故修正為「維護管理契

約」。（修正規定第七點） 

五、 現行第七點規定係本處理原則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訂頒

時，為考量使用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道，已與管理

機關簽訂使用行政契約繳納使用費案件之安定性，秉持維護民

眾權益立場訂定。經查本府捷運工程局、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新建工程處及大地工程處等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管理機關現行提供通行使用案件，均為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

以後所簽訂之契約，該規定已無實益，爰予刪除。（刪除現行

規定第七點） 

六、 現行規定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後段所定「已臨接計畫道路，惟

非因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係經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要求，以相鄰之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

道」之情形，因有臨接計畫道路，且係經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之要求，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非屬本

原則所規範之「袋地」，爰移列新增第十點規定，明定其申請

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準用修正規定第四點，並應檢附審議

決議之證明文件，另償金計收方式準用第五點第一款規定。

（修正規定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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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供私有土地通行處理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臺北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

供袋地通行處理原則 

臺北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

供私有土地通行處理原則 

袋地有通行臺北市道路鄰側之市有都市計

畫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以下簡稱帶狀公共

設施用地)之需者，不僅限於私有土地，

應包括土地法第四條規定之國有土地、直

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或鄉（鎮、

市）有土地。公有土地屬袋地者，其使用

權人亦得申請通行，爰將現行名稱「私有

土地」修正為「袋地」。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袋

地因臨接道路兩側或單側之都市計畫

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以下簡稱帶狀公

共設施用地)，有使用帶狀公共設施

用地通行需求，使其申請及處理作業

有所依據，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一、臺北市為規範私有土地因臨接道路兩

側或單側之都市計畫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該土地為出入需要，需使用市有

公共設施用地作為通行之用，特訂定

本處理原則。 

因應本次修正納入公有袋地使用權人得申

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爰將現行規定

「私有土地」修正為「袋地」，其餘酌作

文字修正。 

二、本處理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指袋地所臨接

道路兩側或單側之市有帶狀公園、

綠地、人行步道、道路護坡用地、

交通用地等。 

（二）袋地：指與公路無適宜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之土地；或雖與公路

有聯絡，其聯絡並不適宜、不敷建

築基本需求或通行有困難，致不能

為通常使用之土地。 

二、本處理原則所稱之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指帶狀公園、綠地、人行步道、

道路護坡用地、交通用地等。 

因應本次修正納入提供公有袋地使用權人

得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參酌「國

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地通行作業要點」及

「新北市政府辦理市有土地提供袋地通行

作業要點」規定，增訂修正規定第二款

「袋地」定義，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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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袋地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申請人得

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 

（一）臨接帶狀公共設施用地，無其他出

入通路，需使用該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作出入通道。 

（二）已臨接或與計畫道路有聯絡，其臨

接或聯絡並不適宜、不敷建築基本

需求或通行有困難，致不能為通常

使用，有使用相鄰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作出入之通道必要。 

  袋地地上建物日後拆除重建，倘仍有

使用相鄰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供出入通

道使用者，應重新申請。 

    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之申請

人，應為袋地使用權人，包括所有權

人、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動產役

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及其他利用權

人。但不包括公有袋地之受託管理人

及認養人。 

三、私有土地符合下列規定，得依本處理

原則申請通行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 

（一）建築基地及加油站用地、農業區、

保護區等非建築基地，僅臨接道路

兩側或單側之都市計畫帶狀公共設

施用地，無其他出入通路，需使用

該等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

道；或雖已臨接計畫道路，惟非因

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係經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要求，以相鄰之市有公共設施

用地作出入通道者。 

（二）已臨接或已有通路可連接計畫道

路，有使用相鄰市有帶狀公共設施

用地作出入之通道必要，符合袋地

通行權規定且經該公共設施用地管

理機關同意者。 

私有土地地上建物日後拆除重建，倘

仍有使用相鄰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供出

入通路使用者，應重新申請。 

一、因應本次修訂納入提供公有袋地使用

權人得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

爰現行規定第一項序文及第二項之

「私有土地」修正為「袋地」。 

二、現行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前段之「建築

基地及加油站用地、農業區、保護區

等非建築基地」，即包含各種土地使

用用途；又該款之「僅臨接道路兩側

或單側之都市計畫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旨在強調袋地臨接帶狀公共設

施用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惟修

正規定第二點第二款已明定袋地之定

義，爰修正上述贅文。 

三、現行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後段所定「或

雖已臨接計畫道路，惟非因土地所有

權人之申請，係經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要求，以

相鄰之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道

者」情形，因已臨接計畫道路，非屬

本原則所規範之「袋地」，故將其相

關規定移列修正規定第十點。 

四、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地通行

作業要點」第三點及「新北市政府辦

理市有土地提供袋地通行作業要點」

第四點規定，增訂第三項明定得申請

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之申請人。又

考量土地利用型態隨著社經環境變化

而多元，為避免僅列示特定袋地使用

權人得申請通行，致其他有通行需求

者無從申請，爰參依民法第八百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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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定：「第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規

定，於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動產

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

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

之。」就除列示之所有權人、地上權

人等以外者，以「其他利用權人」稱

之。 

五、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四、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應填具

申請書，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申請

書應載明下列資料： 

（一）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標示（地號）、

通行寬度、通行面積、通行範圍圖

（部分使用時）。 

（二）通行目的及用途。 

（三）袋地標示（地號）、用途、使用權

證明文件（如土地登記謄本、租賃

契約等）。 

    管理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將審查結果

函復申請人。 

 一、本點新增。 

二、現行規定未明定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

施用地之申請方式及應附申請文件，

亦未明定申請人知悉其申請結果及相

關權利義務之方式，為求周全，爰增

訂本點規定。 

五、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償金計

收方式如下：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

免計收償金。但有違反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者，僅得以通行寬度三

點五公尺為免計收償金範圍，超過

部分依第二款規定計收償金。 

（二）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

應繳納償金，償金計收按同意通行

土地當期申報地價之百分之一百四

四、私有土地申請使用市有帶狀公共設施

用地，償金計收方式如下： 

（一）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免

計收償金。 

（二）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應

繳納償金，償金計收按同意通行土

地當期申報地價之百分之一百四十

乘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一次計收

五十五年，期限屆滿後不再收取。 

一、點次遞改。 

二、因應本次修訂納入提供公有袋地使用

權人得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

刪除現行序文規定「私有土地」文

字。 

三、現行規定第五點第二項後段，係規定

違反土地使用分區之袋地通行帶狀公

共設施用地之償金計收方式，故移列

整併至修正規定第五點第一款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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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乘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一次計

收五十五年，期限屆滿後不再收

取。 

並明定申請通行寬度超過三點五公尺

至五點五公尺部分之償金計收方式。 

四、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六、管理機關提供經管帶狀公共設施用地

供出入通道使用之範圍，應依使用用

途、申請時建管法令規定等，選擇對

市有土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 

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帶

狀公共設施用地通行之寬度不得逾五

點五公尺。但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決議

者，依該審議決議辦理。 

五、管理機關依本處理原則提供經管市有

公共設施用地供出入通道使用之範

圍，應依使用用途、申請時建管法令

規定等，選擇對市有土地損害最少之

處所及方法為之。 

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其

通行寬度不得逾五．五公尺。私有土

地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情

事，而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基於民

法相鄰關係，仍有提供通行義務者，

僅得以三．五公尺為免計收償金範

圍。 

    個案如非因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係

經本府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決議者，依該審議決

議辦理。 

一、點次遞改。 

二、現行規定第五點第二項後段，係規定

違反土地使用分區之袋地通行帶狀公

共設施用地之償金計收方式，故移列

整併至修正規定第五點第一款但書。 

三、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七、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不論是

否計收償金，管理機關應與申請人簽

訂一次五十五年之維護管理契約，並

收取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履約保證金。 

    袋地倘其本身之開發利用有特許期限

（如停車場），其償金計收及維護管

理契約年限，得配合特許期限辦理，

惟仍應依前項規定收取履約保證金。 

六、私有土地申請使用市有帶狀公共設施

用地，不論是否計收償金，管理機關

應與申請人簽訂一次五十五年之維護

管理行政契約（範本如附件），並收

取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履約保證金。 

私有土地倘其本身之開發利用有特許

期限（如停車場），其償金計收及維

護管理行政契約年限，得配合特許期

限辦理。 

一、點次遞改。 

二、因應本次修訂納入提供公有袋地使用

權人得申請通行，現行規定第一項刪

除「私有土地」文字，第二項「私有

土地」修正為「袋地」。 

三、現行規定第一項附件之維護管理行政

契約範本，其修正須循行政規則修訂

程序辦理；考量契約常因應實務執行

修正，為免後續因行政規則修訂致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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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內容無法即時調整，爰刪除「（範

本如附件）」文字。 

四、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供袋地通行，係

源於民法相鄰關係規定，故究其所訂

契約性質，應為私法契約，故將現行

規定第六點所稱「維護管理行政契

約」，修正為「維護管理契約」。 

五、現行規定第六點第二項僅規範償金計

收及維護管理年限，未明定保證金之

計收，易生疑義，故明定應收履約保

證金。 

 七、使用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

道，已與管理機關簽訂使用行政契約

繳納使用費案件，不論是否符合本處

理原則免計收償金要件，管理機關得

自一０三年六月十九日終止原契約，

依本處理原則規定重新與申請人簽訂

維護管理行政契約並收取履約保證金

及償金。 

    前項案件於一０三年六月十九日原契

約終止前依期間比例計算已繳納之使

用費不予退還，至原契約終止後溢收

之使用費，管理機關於徵得當事人同

意後，可採返還使用費、轉為履約保

證金或償金方式辦理。 

一、本點刪除。 

二、現行規定係本原則一百零三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訂頒時，為考量使用市有帶

狀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道，已與管

理機關簽訂使用行政契約繳納使用費

案件之安定性，秉持維護民眾權益立

場訂定。經查本府捷運工程局、本府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新建工

程處及大地工程處等市有帶狀公共設

施用地管理機關現行提供通行使用案

件，均為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以後所

簽訂之契約，該規定已無實益，爰予

刪除。 

八、袋地為興建住宅等建築物，申請於帶

狀公共設施用地設置出入通道之案

件，由本府都市發展局於核發使用執

照時，註記該建築物出入通道之相關

權利義務，申請人應告知承買戶及公

八、私有土地為興建住宅等建物，申請於

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設置出入通道

案件，由本市建築管理處於核發使用

執照時，註記該建築物出入通道之相

關權利義務，應告知承買戶及公寓大

一、因應本次修正納入提供公有袋地使用

權人得申請通行，現行規定「私有土

地」修正為「袋地」。 

二、查本府核發建築執照之權責機關為本

府都市發展局，爰修正機關名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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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廈管理委員會。 明定告知承買戶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有關建築物出入通道之相關權利義務

者，應為申請人。 

三、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九、管理機關就所管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是

否符合第三點第一項各款要件，而得

作出入通道有疑義時，由本府都市發

展局協助審認。 

九、管理機關就所管土地是否屬私有土地

僅臨接計畫道路兩側或單側劃設之帶

狀公共設施用地，且無其他出入通

道，需使用該公共設施作出入通道有

疑義時，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協助審

認。 

一、因應本次修訂納入提供公有袋地使用

權人得申請通行，爰現行規定「私有

土地」刪除；另修正機關名稱。 

二、現行規定第九點所定本府都市發展局

協助審認事項，即為修正規定第三點

第一項各款要件，為免各機關解讀有

異，爰修正文字。 

三、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十、已臨接計畫道路之土地，經本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要求，以相鄰之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作出入通道者，準用第四點規定申

請通行，並應檢附審議決議之證明文

件，另償金計收方式準用第五點第一

款規定。 

 一、本點新增。 

二、現行規定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後段所

定「已臨接計畫道路，惟非因土地所

有權人之申請，係經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要求，

以相鄰之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

道」之情形，因有臨接計畫道路，且

係經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之要求，通行帶狀公共設施

用地，非屬本原則所規範之「袋

地」，爰移列新增本點規定，明定其

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準用修

正規定第四點，償金計收方式準用第

五點第一款規定。 

 



臺北市道路鄰側市有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提供袋地通行處理原則 

修正規定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袋地因臨接道路兩側或單

側之都市計畫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以下簡稱帶狀公共設施用地)，

有使用帶狀公共設施用地通行需求，使其申請及處理作業有所

依據，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本處理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指袋地所臨接道路兩側或單側之市有帶

狀公園、綠地、人行步道、道路護坡用地、交通用地等。 

（二）袋地：指與公路無適宜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土地；或

雖與公路有聯絡，其聯絡並不適宜、不敷建築基本需求或通

行有困難，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土地。。 

 

三、袋地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申請人得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 

（一）臨接帶狀公共設施用地，無其他出入通路，需使用該帶狀公

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道。 

（二）已臨接或與計畫道路有聯絡，其臨接或聯絡並不適宜、不敷

建築基本需求或通行有困難，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有使用相

鄰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之通道必要。 

  袋地地上建物日後拆除重建，倘仍有使用相鄰帶狀公共設施用

地供出入通道使用者，應重新申請。 

    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之申請人，應為袋地使用權人，包

括所有權人、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動產役權人、典權人、

承租人及其他利用權人。但不包括公有袋地之受託管理人及認

養人。 



 

四、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應填具申請書，向管理機關提出

申請。申請書應載明下列資料： 

（一）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標示（地號）、通行寬度、通行面積、通

行範圍圖（部分使用時）。 

（二）通行目的及用途。 

（三）袋地標示（地號）、用途、使用權證明文件（如土地登記謄

本、租賃契約等）。 

    管理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將審查結果函復申請人。 

 

五、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償金計收方式如下：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免計收償金。但有違反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者，僅得以通行寬度三點五公尺為免計

收償金範圍，超過部分依第二款規定計收償金。 

（二）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應繳納償金，償金計收按

同意通行土地當期申報地價之百分之一百四十乘以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一次計收五十五年，期限屆滿後不再收取。 

     

六、管理機關提供經管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供出入通道使用之範圍，

應依使用用途、申請時建管法令規定等，選擇對市有土地損害

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帶狀公共設施用地通行之寬

度不得逾五點五公尺。但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決議者，依該審議決議辦理。 

 



七、申請通行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不論是否計收償金，管理機關應

與申請人簽訂一次五十五年之維護管理契約，並收取新臺幣五

十萬元之履約保證金。 

    袋地倘其本身之開發利用有特許期限（如停車場），其償金計

收及維護管理契約年限，得配合特許期限辦理，惟仍應依前項

規定收取履約保證金。 

 

八、袋地為興建住宅等建築物，申請於帶狀公共設施用地設置出入

通道之案件，由本府都市發展局於核發使用執照時，註記該建

築物出入通道之相關權利義務，申請人應告知承買戶及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 

 

九、管理機關就所管帶狀公共設施用地是否符合第三點第一項各款

要件，而得作出入通道有疑義時，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協助審認。 

 

十、已臨接計畫道路之土地，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要求，以相鄰之帶狀公共設施用地作出入通道

者，準用第四點規定申請通行，並應檢附審議決議之證明文件，

另償金計收方式準用第五點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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